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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员收“帮忙费”诈骗200余万
称工作权限有限，但通过关系能帮忙安排工作

滨湖新区
一人工湖内惊现女尸

星报讯（马芹芹 慈翠 记者 张敏） 昨日下

午14时许，在合肥滨湖新区徽州大道与方兴大

道处一人工湖内，一环卫工人意外发现一具漂

浮的尸体，情急之下急忙报警。

警方陆续赶到后，在下午16时许，将漂浮的

遗体打捞上岸。经确认，遗体是一名中年女性，

30多岁，已死亡多时。死者全身穿一套黑色衣

服，外套为黑色棉袄，内穿毛衣，还佩戴了围

巾。附近居民称，不认识死亡女子。目前，女子

遗体已被运往殡仪馆保存，死亡原因和身份则

在进一步调查中。

星报讯（朱 青 山 记 者 范 竹 标 王

涛） 抢劫犯余某某在潜逃期间大肆实

施盗窃，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后，为防之前

罪行暴露，其始终不交代真实身份，并以

“马某某”在监狱服刑十余年。近日，民

警将正在监狱服刑的余某某揪了出来。

1992 年，余某某伙同他人在合肥至

三河、六安、山南等地的客车上多次公开

实施暴力抢劫，案发后余某某外逃。公

安机关“清网行动”开展以来，余某某被

肥西警方列为目标逃犯进行追逃。民警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发现余某某在海南

的可能性极大，为尽快将余某某抓获，民

警决定赴海南调查。在海南三亚市警方

的协助下，追捕组民警走访调查获悉，逃

犯余某某极有可能在三亚监狱服刑。通

过对三亚监狱服刑人员进行排查，服刑

人员“马某某”（1996 年伙同他人盗窃，

1997 年被海口中级法院判无期徒刑）进

入追捕组民警的视线。

11月29日上午，追捕组民警对服刑

人员“马某某”进行审讯，“马某某”开始

百般抵赖，拒不交待自己的真实姓名，后

在民警强大攻势下，最终交待真实姓名

叫余某某，并交待于1992年从老家肥西

县外逃，1996年到海口市，伙同他人盗窃

时被捕，后被判无期徒刑。因存侥幸心

理，当时随口报了假名马某某，没想到过

了近20年，还是被公安民警发现。目前，

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服刑人员竟是在逃犯？原是化了名！
在逃时犯案被抓化名进监，想隐瞒犯罪事实终被警方揪出

星报讯（马芹芹 慈翠 记者 张敏） 12月 5

日晚上20时20分许，长丰县水湖镇长淮路上，两

“黑衣男”手持砍刀一路狂奔追杀一男子。一阵

疯狂砍杀后，伤者终因伤势严重不幸身亡。

浴场一目击者称，追赶过程中，被追男子已

身中几刀，背部受伤流血不止。待受伤男子跌跌

撞撞跑进浴场后，“黑衣男”仍穷追不舍。一阵疯

砍后，男子倒在血泊中。监控显示，从进入浴场

到行凶者离去，只有一分多钟时间。惊慌失措的

浴场人员赶紧拨打了110和120，但行凶者则不慌

不忙走出浴场，并上车离去。伤者终因伤势严

重，抢救无效身亡。据悉，死者姓郑，42岁，淮南

人，在长丰县城经商做生意，个头稍矮，微胖。

警方以案件正在调查为由拒绝透露详情。

目前，警方正在全力追捕涉案人员，此案正在进

一步侦查中。

星报讯（鲁岩 庐剑 记者 刘欢） 拥有

事业编制的老年公寓工作人员余某，被抽

调至合肥庐阳区某局工作期间，以承包老

年公寓装修改造、安置工作、受灾补偿等

为由，骗取多名被害人200余万元。12月

7日，本案在合肥市庐阳区法院二次开庭，

余某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再次站

上被告席。本案未当庭宣判。

区政府工作人员骗财200余万元

余某，男，1977年生，中专文化，原合

肥市庐阳区某老年公寓工作人员。公诉

人指控其涉嫌合同诈骗罪、诈骗罪，应依

法数罪并罚。

据指控，2010年4月至12月间，身为

合肥市庐阳区政府某局工作人员的余某

虚构庐阳区某老年公寓需装修改造，并

称自己负责老年公寓装修改造工作，通

过伪造该局公章，先后与被害人王某某、

庞某某、李某某、宣某某、刘某某、丁某

某、高某某等人，签订装修改造工程合

同，骗取“工程保证金”等共计136.5万元，

涉嫌合同诈骗罪。

因该装修工程并不存在，无法开

工，宣某某、王某某等要求余某退还工

程保证金。余某被迫退还宣某某工程

保证金和违约金共计 28 万元，退还王

某某、庞某某 35 万元，其余款项被其挥

霍。2009 年 9 月至 2010 年底期间，被

告人余某又以能在申报受灾补偿过程

中帮忙多申请补偿款、帮助安排工作、

申请拆迁补偿款等，先后骗取被害人

陈某某、谢某某等 6 人钱款共计人民币

65.4 万元，涉嫌诈骗罪。

其中，2010年 7月，余某以可以帮忙

多申请受灾补偿款、需要活动经费为由，

骗取受水涝灾害的某网吧经营者朱某某

人民币33.3万元。因被害人催问，余某被

迫退还朱某某共计20余万元，其余款项

被其挥霍，且未兑现对朱某某的承诺。

称凭私人关系能安排工作

经侦查，余某是借调到庐阳区政府

某局的科员，在该局工作至今15年，并无

安置工作的权力。“我在局里工作了十几

年，我可以通过私人关系以及上级领导、

同事关系去做安置工作。”余某说道：“如

果没有把握安排工作，我就不会跟他们

说这个事情。”余某在法庭上承认，答应

帮人安置工作时，以“需要花费”为由，收

取“好处费”。

“你没有权利却又肯定能帮别人安

排工作，这是否矛盾？”对于法官的质询，

余某称：“不矛盾，工作权限是有限的，但

我认为我有能力，一定可以帮被害人安

排好工作。实情我也告诉他们了，如果

安排不好和安排不满意的话可以退款。

长丰街头
两黑衣人疯狂砍杀中年男


